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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阶梯梯式式气气价价方方案案正正在在制制定定
改革方案力争年内正式启动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刘
雅菲） 日前，济南市政府网
将《济南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向社会公布，
确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
企改革、价格改革多项改革的
计划。

针对日益拥堵的交通，济
南在今年完善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加快“高快一体”路网建
设，完成二环南路西段、东段
建设，推进二环南路东延、二
环西路南延、二环东路南延、
凤凰路道路建设等重点工程，

加大慢行、停车设施建设力
度。开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黄岗、龙洞等13个公交换
乘枢纽、停车场和维修保养基
地，积极发展无轨电车等交通
方式，新辟公交线路20条。开
工建设青银高速公路扩建、济
青高速铁路、货运北环线等重
点项目，抓好济南至泰安和莱
芜城际铁路、国道220线平阴
段改造等前期工作。

在改善民生方面，2 0 1 5
年，济南市将完成机关事业单
位公费医疗改革，启动实施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此
外还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研
究制定社会办医疗机构管理
办法，出台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的实施意见，适时推出全市通
用的居民健康卡。逐步将公立
医院、国有企业等单位举办的
基本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
药物制度实施范围。推进医疗
救助“一站式”结算，医疗救助
对象结算比例提高到70%。

济南刚刚开始实行阶梯水
价，接下来气价也将实行阶梯计
费。据了解，今年济南将推进阶

梯式气价改革，研究制定改革方
案，力争年内正式启动。而且还
会出台城市供水价格改革方案。

在教育方面，完善居住区教
育设施配套，加大校长、教师交
流力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完善集团化发展、联合办学
等多种办学方式。

就业创业方面，济南则将
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研究制定让人才在创新成果
运用中有份额有股权的政策
措施，鼓励企业健全对人才的
股权、期权及分红激励机制。

市中区面向全省

考选中小学教师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飞）

11日，记者从市中区教育局获悉，
市中区部分中小学向全省考选中
小学学科教师30名，5月13日报名。

报名范围为全省事业单位在
编在岗人员，市中区教育局直属
各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在报名范
围内。

报名者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4

年5月13日后出生），具有相应教师
资格证书及相关证书。具有相应学
段教学工作经历和至少一项区级及
以上教育教学综合荣誉（只包含教
学能手、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和区
优质课一等奖四种荣誉）。

定向、委培的毕业生报考，须
征得定向、委培单位同意。曾受过
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以及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人
员不能报名。报名人员不能报考与
本人有应回避亲属关系的岗位。

本次考选计划30名。报名时
间：2015年5月13日8：30—11：30，
13：30—16：30。报名地点：济南市
市中区社区教育学院（七里山西
路13号，乘36路、41路、K55路公交
车在郎茂山小区北区站下车即
到）。联系单位：市中区教育局人
事科；咨询电话：0531-67819637（工
作日时间8:30-12:00，13:00-17:00）。

报名人员请登录济南市市中
区教育信息中心网站下载《2015年
济南市市中区教育系统公开考选
报名登记表》。考试采取答辩、说课
的方法，均采用百分制计分。

日前，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被征地农民参加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办法、待遇支付等问题。

界定保障对象

以征地日期为准

《通知》明确，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障人员为:本市行政区域
内，经依法批准征地，被征地时
拥有相应土地承包权或因征地
被调整土地的村（居）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
对象名单的确定，则应经村(居)
民代表会议或村(居)民大会讨
论通过，由村（居）民委员会负责
提供。《通知》同时明确，界定保
障对象的时间，应以政府发布的
征地公告日期为准。

记者从《通知》中了解到，具
体参保办法分两种情况。其中，
2011年1月1日《山东省土地征收
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6号）
施行前，未依据《济南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济政办发〔2007〕50号，以
下简称《通知》）参保，且符合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被
征地农民，可按照自愿参保原
则，以村（居）为单位，采取个人
一次性补缴的方式参加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

具体补缴标准分为10000
元、20000元、30000元、50000元
和75000元5个档次，补缴资金
记入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未满16周岁人员

设立预存款账户

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将分类进行。16周岁
以上（不含在校学生）,符合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被
征地农民，按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有关规定办理。

被征地农民未满16周岁及
16周岁以上的在校学生，由县
（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
建立预存款账户，存入其因征地
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待符
合参保条件后，按照相关程序记
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并仍在缴费期的被征地农
民，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为其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待符合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衔接条件时，按规定将其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进行合理的转移和衔接。

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并领取待遇的被征地农民，县

（市）区社会保险机构可将其因
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
一次性发放给本人。不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其
因征地产生的社会养老保障资
金纳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账户，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管理办法统筹使用。

被征地农民账户

资金余额可继承

征地时不满60周岁的被征
地农民，在年满60周岁时，其因
被征地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核算
待遇后，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合并领取。其因被征地缴纳的
养老保险费不参与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计算。

征地时已满60周岁的，其因
被征地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按对
应年龄的支付系数（参照执行现
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70岁以上
的执行70岁的支付系数）核算待
遇后，与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合并领取，即缴即领。

被征地农民死亡后，其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资
金余额，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
定受益人依法继承。

被被征征地地农农民民要要参参保保，，这这下下有有谱谱了了
一次性补缴方式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标准分五档

▲▲被征地农民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参保。（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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